
升學進路說明
註冊組長 温一德

畢業條件

多元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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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條件

項目 畢業學分及條件

應修習總學分 180-192學分(註1)

畢業及格總學分 160學分以上

部定必修科目學分111-136學分 85%以上及格 115學分

專業及實習科目修習學分 80學分以上

專業及實習科目學分 60學分以上及格

實習科目 45學分以上及格

功過相抵累計 不能滿3大過

註1:部定必修115+校訂必修45+校訂選修26+彈性學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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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 應屆

多元入學１ 大專院校選才評量尺量表
1.統測成績40% 2.學習歷程40% 3.口試實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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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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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填5個志願

保送：

依獲得國際性比賽、
全國性比賽前三名
得獎證件
(國手)及在校成績，
再依學生志願辦理
分發
甄審：

須參加指定項目甄
審(書面資料審查)，
甄審成績再依證照
及比賽等級作加分，
再依學生志願辦理
分發

可選填6個志願
(開放一校多系)

各校系自行決定各
科成績之應用比重

第1階段：

統測成績檢定篩選

第2階段：

1.統測成績

2.指定項目

3.面試
4.實作測驗或筆試

可選填199個志願

統測成績加權

國文1~2
英文1~2
數學1~2
專一2~3
專二2~3

依所填志願分發

條件:依各校公告

夜間部進修部
獨立招生

日間部
聯合登記分發甄選入學技優入學繁星計畫

本校可推薦15名
【第1比序】

學業平均成績

【第2比序】

專業及實習平均成績

【第3比序】

技能領域平均成績

【第3~5比序】

國文、英文及數學成

績（各招生校系自訂

以上3科比序順位）

【第6比序】

「競賽、證照及語文

能力檢定」成績

【第7比序】

「學校幹部、志工、

社會服務及社團參

與」成績

特殊選才

條件:依各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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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間部登記分發(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

1、招生名額：由50%逐年調降。

2、登記分發成績：各校自訂加權。

(1) 國、英、數：權重1~2倍，權重級距0.25。

(2) 專業科目一、專業科目二：權重2~3倍，權重級距0.25。

3、國立科大：專業科目權重增加。

4、各科原始成績有2科目(含)以上0分者，不得登記參加選填登記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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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甄選入學 (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

1、招生名額：由50%逐年調升至60%。

2、甄審成績：

(1) 第一階段：○看統測成績：由系科訂定統測成績各科篩選 (國、英、數、專一、專二) 。

○最多選填6個志願(每間大學可1校多系招生)

(2) 第二階段：○自113學年度起，統測成績被採計(小於40%)。

○指定項目(大於60%)：

ａ.修課紀錄(良好上課態度)

b. 課程學習成果1~3件 (專題實作以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10%以上)、具學

分課程實作及作品)。重質不重量

c.多元表現(校內外表現、檢定證照、志工服務、幹部經歷以及競賽成果)

○面試、術科實作、筆試。

3、各科原始成績有2科目(含)以上0分者，不得登記參加推甄。



113學年度推甄大變革 1

(一)一般組「一般生」第一階段篩選方式：

1.取消總級分篩選，並以分科篩選之「大倍率篩選
共同科目、小倍率篩選專業科目」為原則。

2.同級分超額篩選：依各校甄選辦法所勾選科目之
級分總和，勾選科目至少(含)4項，且可為篩選倍
率外之其他統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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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推甄大變革 2

(二)第二階段統一入學測驗成績加權:

1.統測科目由各校系科(組)、學程選採自
訂，至多採計4科，並取消各科目權重下
限。

2.專業科目採計總權重須大於共同科
目總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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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學年度推甄大變革 3
(三)「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
領域)」：

▪ 1.修正本項採計名稱。(四技二專技優甄審併同修正)

▪ 2.在符合上傳件數上限下，可上傳專題實作、亦可上傳實習科目、
也可二者皆上傳。

▪ 3.本項採計成績占總成績比率至少為10%。

▪ 4.本項採計件數上限，由6件下修為3件，由各校系科(組)、學程依
規範自訂，並明訂於甄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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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入學網站：
HTTPS://WWW.JCTV.NTUT.EDU.TW/E
NTE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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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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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繁星計畫 (應屆畢業生)25個志願

1、各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人數為15名。

2、每一位學生只能選擇一所學校的一類學群(電機電子/外語)。

3、比序方式(5學期)：

學業平均1專業及實習2 技能3 英文4國文5數學6競賽檢定7幹部志工等8

4、經分發錄取之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

(1) 一律不得再報名當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

(2) 規定期限及方式，以書面向錄取學校理聲明放棄：

可參加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可參加聯合登記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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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優入學 (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

1、保送：50個志願

(1) 不採計統測成績。

(2) 依獲得國際比賽、全國比賽前三名得獎證件及在校成績。

(3) 依學生志願辦理分發。

2、甄審：5個志願

(1) 不採計統測成績。

(2) 須參加指定項目甄審(書面資料審查)。

(3) 甄審成績再依證照 (例如：乙級技術士)及比賽等級（第四名後）加分。

(4) 依學生志願辦理分發。

3、乙級技術士加分比例：高度相關15%，中度相關8%，低度相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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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選才 (應屆畢業生)

1、招生名額：各校自訂。

2、資格條件：各校自訂。

3、入學方式：

(1) 初試：書面審查50%

(2) 複試：面試50%。



本校各處室鼓勵學生競賽規畫
一. 技能檢定

二. 技能競賽

三. 工科技藝競賽

四. 專題暨創意發明比賽

五. 科學展覽會

六. 中學生小論文

七. 市級各項競賽

八. 校級各項比賽

九. 發明展/專利

十. APCS 程式設計能力鑑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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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多所大學資工相關系所入學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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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時期 共同科目 專業科目(一) 專業科目(二)

03電機與電子群電

機類

國文

英文

數學(C)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實習

電子學

電子學實習

電工機械

電工機械實習

04電機與電子群資

電類

國文

英文

數學(C)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實習

電子學

電子學實習

微處理機

數位邏輯設計

程式設計實習

15外語群英語類 國文

英文

數學(B)

商業概論

數位科技概論

數位科技應用

英文閱讀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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